附件4

  业绩材料撰写提纲

    2021年中小学教师申报高中级职称人员严格依据《天津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》撰写述职材料，内容为学历资历、教育业绩、教学业绩、教育教学研究业绩及示范引领业绩等情况，材料内容以事例、数据为重点，不写空话、套话，要直接叙述业绩。

一、学历资历
1. 学历、资历情况：现学历、任教年限（实年）、任现职年限（实年）；
2. 年度考核情况：近5年各年度考核结果；
3. 2021年起，班主任、学科教师每学年入户家访是否达到学校、是否按时完成学业述评情况。
二、教育业绩

体现教育学生的特色和方法，爱岗敬业、立德树人、师德高尚，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、学习知识、创新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关心关爱每一名学生。

1. 学生工作情况（任教以来、任现职以来担任班主任、大队辅导员、专职心理健康教师、团队指导教师、教练员年限）；
2. 获表彰情况(如：个人获得党政部门的表彰，所带班级获得党政部门表彰等)。
三、教学业绩

体现深入系统地掌握所任学科课程体系和专业知识。能够学习、吸收最新教育教学政策和研究成果，教学业绩情况，教学方法丰富灵活，每年均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，教学效果好，能够主动承担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安排。

1．课时量应写明任教学科，周总课时量多少；

2．公开课、示范课、教育教学讲座等获奖情况；

3. 课程资源建设、课程思政精品课程等获奖情况。

四、教育教学研究业绩

体现任现职以来在教育思想、课程改革、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。

1. 课题研究完成情况（主持或参与）；

2. 论文发表或获奖情况及其他体现教育教学研究成果。
五、示范引领业绩

体现具有指导教师的能力，在立德树人、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、指导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。行政人员为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
1. 培养中青年教师（须有师徒合同）获得表彰情况；

2. 骨干教师、骨干班主任及参与班主任工作室情况；

3. 入选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养项目情况；
六、经单位领导审核签字的业绩材料原则上不得少于1500字。
